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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
南京大学校赛指南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南京大学校赛设置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和产业赛道。各赛道参赛要求如下：
一、高教主赛道
（一）参赛项目类型
1.新工科类项目：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智能制造、网络空间安全、机器人工程、工业自动化、新材料等领域，符合新工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2.新医科类项目：现代医疗技术、智能医疗设备、新药研发、健康康养、食药保健、智能医学、生物技术、生物材料等领域，符合新医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3.新农科类项目：现代种业、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农业大数据、食品营养、休闲农业、森林康养、生态修复、农业碳汇等领域，符合新农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4.新文科类项目：文化教育、数字经济、金融科技、财经、法务、融媒体、翻译、旅游休闲、动漫、文创设计与开发、电子商务、物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工作、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等领域，符合新文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5.“人工智能+”项目：聚焦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符合“人工智能+”发展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6.“低空经济”项目：聚焦无人机物流、低空交通服务、应急救援、智慧城市空中应用等场景，结合飞行器研发、空域管理技术或服务模式创新，推动低空资源高效开发与产业生态构建，符合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导向的项目；
7.“生物技术”项目：聚焦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推动生物技术在医疗健康、农业育种、生态环保等场景的创新应用，符合国家生物经济战略及生命科学产业化发展要求的项目；‌
8.“量子科技”项目：聚焦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方向，推动量子技术与信息安全、材料科学等领域的深度协同，符合“量子科技”发展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9.“新能源”项目：聚焦可再生能源开发、储能技术优化及能源互联网建设，支持高效清洁能源转化、智能电网升级与低碳能源系统研发，符合“双碳”目标及能源革命战略方向的项目；
10.“新材料”项目：聚焦新型结构材料、功能材料及复合材料研发，推动绿色制备工艺、材料基因工程与高端装备应用，符合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需求，具备技术突破性或产业化潜力的创新项目‌。
参赛项目团队应认真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要求，结合以上分类及项目实际，合理选择参赛项目类别，根据各参赛项目建设内涵和产业发展方向选择相应类型。
（二）参赛组别和对象
根据参赛负责人报名时所处学习阶段，项目分为本科生组、研究生组。根据项目发展阶段，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均内设创意组、创业组，并按照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量子科技、新能源、新材料设置参赛项目类型。 
具体参赛条件如下：
1.本科生组
（1）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均须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 
（2）创业组 
参赛项目须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前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须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不含在职教育），或毕业5年以内的全日制本科学生（即2021年之后的毕业生，不含在职教育）。企业法定代表人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2.研究生组 
（1）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参赛项目负责人须为我校全日制在校博士生、硕士生。项目成员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或本科生。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 
（2）创业组 
参赛项目须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前注册）。
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须为普我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生（即2021年之后的研究生学历毕业生）。企业法定代表人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一）参赛项目要求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应符合大赛参赛项目要求，同时在推进农业农村、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我校全日制在校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全日制学生（2021年之后的毕业生）。企业法定代表人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须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
（二）参赛组别和对象
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分为公益组、创意组、创业组。
1.公益组
（1）参赛项目不以营利为目标，积极弘扬公益精神，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
（2）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2.创意组
（1）参赛项目基于专业和学科背景或相关资源，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推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
（2）参赛项目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3.创业组
（1）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2）参赛项目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学生须为法定代表人。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三、产业赛道
本赛道旨在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打通高校智力资源和企业发展需求，协同解决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技术、管理等现实问题。
（一）参赛项目类型 
1.企业命题组
针对企业开放创新需求，面向产业代表性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征集命题。企业命题应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倡导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对应的产业和行业领域，基于企业发展真实需求进行申报。
[bookmark: _Hlk160545893]（1）产教协同创新组：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度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基于“四新”建设的内涵和要求，推动解决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类难题，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与迭代创新。
（2）区域特色产业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聚焦举办地江苏省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生态。
2.成果转化组
聚焦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与市场化推广，围绕核心技术专利转化、实验室成果产业化、产业链协同创新等方向，深化产教融合，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更多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形成现实生产力的项目。
（二）参赛要求
1.项目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全日制学生（即2021年之后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含在职教育）。参赛项目中的教师须为高校教师（2026年7月15日前正式入职）。
2.成果转化组鼓励师生共同组建团队参赛，如已经注册成立公司，公司注册年限不得超过5年（2021年3月1日后注册），师生均可为公司法人代表。企业法人代表在教育部大赛通知发布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股权结构中，师生股权合并计算不低于51%，且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10%。
（三）赛程安排
1.参赛报名。参赛团队可先行结合现有企业的合作情况准备产业赛道的相关参赛材料，参与校赛。 
2.征集命题。请命题企业于在教育部发布企业命题征集通知后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网址：https://cy.ncss.cn）申报产业赛道命题。 
四、主赛道国际项目
参赛团队所有成员须具有国外普通高等院校学籍或在国外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不超过35岁（1991年4月1日及以后出生），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团队人数不少于2人（含负责人），所有成员均须有国外高校学习经历，包括国外高校在读或毕业生。我校教师可以作为国际项目指导教师。该赛道具体组别参照高教主赛道执行。
学院要积极动员有国外学籍的在读学生、毕业出国校友或国外合作高校申报，南京大学作为国内推荐高校。国际项目不参加校赛和省赛，直接进入全国网评。
国际赛事要求以国际化工作处的具体通知为准。
五、奖项设置与奖励政策
[bookmark: _Hlk197691039]（一）奖项设置。大赛校赛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其中，校赛一等奖的项目将被选送参加省赛，各组别推荐比例将参照省教育厅通知要求。校赛二等奖获奖数量不超过报名总数的5%，三等奖获奖数量不超过报名总数的10%。根据校内单位在大赛组织和获奖方面的情况综合计算得分评定校先进集体奖若干名。
各赛道和参赛项目类型已教育部正式通知为准。若我校省赛获奖数量超过省赛设定的数量限制，将结合校级排位赛排名、省赛成绩等因素综合决定推荐省赛排位赛的名单。若我校在国赛网评阶段有额外推荐名额，同样参照校级排位赛排名、省赛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进行推荐。
（二）奖励政策。对指导教师在教学工作量、工作业绩点等方面给予系列奖励政策。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大赛奖励政策，指导教师指导项目获省决赛一等奖可以认定等同于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获国赛金奖可以认定等同于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可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重要依据。对获奖学生在升学保研、评奖评优、经费支持、奖金奖励等方面给予奖励政策。对在大赛组织动员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授予“先进集体奖”。
（三）其他扶持政策。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为大赛获奖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落地孵化等服务。
六、赛程安排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南京大学校赛设置四级赛制，依次为项目材料资格审查、校赛初赛（网评）、决赛及排位赛。各环节拟定举办时间为：校赛初赛5月中旬、校赛决赛5月下旬、校赛排位赛5月底-6月初。各参赛项目须按大赛要求自查参赛资格以及项目所涉及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财务状况、运营、荣誉奖项等方面。
七、报名方式
参赛团队须在2026年5月18日8时前登录南京大学校赛报名网站（https://zgnjxscontestc.woczx.com）进行网上报名，同时在须登陆“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https://cy.ncss.cn）完成网上报名,在两个网站均完成报名的情况下方认定为报名成功。
校赛报名咨询：科学技术研究院 
吴老师（赛事咨询）025-89681660；
孙老师（校赛网站）025-8966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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